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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 函
地址：90043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儲運路2-
37號之2
聯絡人：警員吳于瑄
聯絡電話：08-8782188
傳真：08-8781648
電子信箱：ta0698@ptpolice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
發文字號：枋警偵字第11380067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31816C113800675701-1.pdf)

主旨：為加強民眾防詐意識，請貴所惠予協助推播本分局11月份

受理百萬詐欺案類-「解除分期付款(騙賣家)」、「假交

友(徵婚詐財)」真實案類宣導圖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落實反詐騙觀念深植民心，相關防詐策略如下：

(一)解除分期付款(騙賣家)：

１、來路不明的網址不要點，網路交易慎選平台。

２、小心假買家提供的不明連結。

３、不加入對方提供假客服人員或假銀行人員的帳號。

(二)假交友(徵婚詐財)：

１、凡是網友要求使用超商條碼付款的情況，就是詐騙。

２、勿輕易向陌生人提供資金援助，即使對方聲稱感情真

摯，仍應提高警覺。

二、如有任何疑問請撥打165、110請求協助。

三、檢送「本分局11月份受理百萬詐欺案類-「解除分期付款

(騙賣家)」、「假交友(徵婚詐財)」真實案類宣導圖卡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枋寮鄉公所、屏東縣枋寮鄉衛生所、屏東縣佳冬鄉公所、屏東縣佳冬鄉衛
生所、屏東縣春日鄉公所、屏東縣春日鄉衛生所、屏東縣枋山鄉公所、屏東縣枋
山鄉衛生所、屏東縣獅子鄉公所、屏東縣獅子鄉衛生所、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
小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枋寮鄉枋寮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春日鄉春日
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寮鄉東海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
冬鄉玉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春日鄉力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學、國立佳冬高
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、屏
東縣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、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分局偵查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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